跆拳道－技術規程
1. 技術委員會
技術委員會由國際聽障體育總會跆拳道技術委員及大會指派之成員所組成：
_____________-  ICSD技術委員

_____________- 世界跆拳道聯盟（WTF）代表

_____________- 世界跆拳道聯盟（WTF）代表

_____________- 運動聯絡員SLO （大會代表）
             - 聽障代表
2. 審議委員會 
_____________-  ICSD技術委員

_____________- 世界跆拳道聯盟（WTF）代表

_____________- 世界跆拳道聯盟（WTF）代表

_____________- 運動聯絡員SLO（大會代表）
             - 聽障代表
附註：審議委員會的名單，將在台北舉行的跆拳道技術會議中提出薦任人選。
3. 競賽地點
舉行跆拳道比賽場屆時公布。
4. 練習場地
練習場地同比賽場地。
5. 設備
聽障奧運跆拳道競賽場地應在離地1 M高的平台上，外圍邊界應包括小於30度角的緩坡，自邊界向外預留2 M安全範圍，以確保選手的安全。

6. 比賽項目
跆拳道比賽量級區分如下:

男子組
58公斤以下
58公斤－68公斤
68公斤－80公斤
80公斤以上
女子組
     49公斤以下
     49公斤－57公斤
     57公斤－67公斤
     67公斤以下
7. 賽程表
7.1. 比賽賽程表
    請參考賽會大會網站的比賽賽程表。
7.2. 練習日程表
      請參考賽會大會網站的練習日程表。
8. 競賽條例
8.1. 比賽規則
跆拳道比賽規則一致採用世界跆拳道聯盟（WTF）最新競賽規則，當規則及條例的解釋如有意見不一致時，將以英文版作為最終依據版本。所有規則及條例未能適用的情形時，則依下列方式處理﹕
8.1.1. 一般性質的案例，將依照聽障奧運會條例（Deaflympics Regulations）處理。
8.1.2. 技術性的問題將依照世界跆拳道聯盟（WTF）的規則及條例處理。
8.1.3. 唯有遵守聽障奧運會條例之選手，始有權利參加聽障奧運會跆拳道比賽。
8.2. 參賽選手
8.2.1. 每個國家協會根據參賽選手量級最多可派2名男子選手、2名女子選手，參賽選手不可參加超過一個量級以上項目之比賽。
8.2.2. 參賽選手必須持有國技院核發之段級證。
8.3. 參賽報名
8.3.1. 初步的報名註冊應具備國家選手證，每一項比賽項目的選手人數應在2008年8月1日前送交秘書處。若使用官方正式報名表格，可以電子傳真方式提交。
8.3.2. 最後的報名各比賽項目應詳附選手姓名、報名的比賽項目等資料，最終報名需於2009年8月14日前提交至秘書處。若使用官方正式報名表格，可以電子傳真方式提交。
8.3.3.  2009年8月14日以後，任何變更或額外報名，將不予受理。
8.3.4. 除了取得醫生證明證實無法出賽以外，每一位未出賽的選手，將處以20美元的罰金。
8.4. 藥物管制
      參考夏季聽障奧運會的一般技術規則，第4章－控制及懲罰。
9. 競賽規則及條例
9.1. 技術組織
ICSD為負責柔道比賽之技術組織。
9.2. 比賽時間
· 比賽時間為三回合每回合比賽2分鐘，每回合中間休息1分鐘。
· 三回合結束後雙方平手，必須休息一分鐘後進行第四回合驟死賽。
· 若三回合比賽結束結果為平手，進入第四回合驟死賽，前三回合之得分、扣分、警告，不列入第四回合算；但如果選手在第四回合被扣分，則判定對手獲勝。
9.3. 過磅
· 參賽選手過磅應在該量級比賽前一天完成。
· 過磅時男選手可穿內褲，女選手可穿胸罩及內褲過磅，選手亦可選擇裸磅。
· 正式過磅應為一次，若選手第一次過磅沒過，可在限制時間內再過磅一次。
· 為了讓選手通過正式過磅，應在住宿地點或比賽場地，提供選手一個與正式過磅時使用的相同款式磅秤，供參賽選手預先過磅。
9.4. 抽籤
需在技術委員會監督下於比賽前三天舉行。
9.5. 主審、副審及記錄員
9.5.1. 資格
主審和副審必須持有世界跆拳道聯盟（WTF）核發之國際裁判證。
9.5.2. 職務
主審
· 主審擁有比賽控制權
· 主審應宣佈「開始」、「停止」、「離開」、「繼續」、「計時」等口令，宣布優勝者和落敗者，宣告扣分、警告和退場，所有比賽結果確定時，主審應予以正式宣告。
· 主審有權依照競賽規則做出獨立的判決。
· 主審不能給分
· 不論平手或無得分之比賽，再第四回合結束後，由所有裁判人員判定優勢選手。
副審
· 副審應即時紀錄有效得分。
· 當主審提出詢問時，副審應據實陳述事實。
記錄員
· 記錄員應負責計算比賽時間、中場休息時間及暫停時間，並記錄與公佈得分及扣分。
9.5.3. 判決責任
由主、副審做出的判決，應具有共識無爭議，且應對仲裁委員會負責。
9.5.4. 正式裁判制服
· 主、副審須穿著世界跆拳道聯盟（WTF）規定之裁判制服。
· 裁判人員不得攜帶可能影響比賽之物品進入比賽場地。
9.6. 抗議
9.6.1. 提出抗議程序
        所有跆拳道比賽有關的抗議，將依照世界跆拳道聯盟（WTF）規則及條例處理，由運動審議委員會負責處理。任何正式抗議，必須使用聽障奧運會大會抗議書表，以書面方式提出，並附上50元美金，交給ICSD技術委員。
         ICSD技術委員將決定該抗議屬性為運動相關或資格相關。運動審議委員會將檢閱所有比賽相關的抗議；ICSD執行委員會將檢閱所有資格相關的抗議。若該抗議被認定有效時，50元美金的保證金將退還給上訴人。
9.6.2. 抗議審議程序
        運動審議委員會將由在台北的技術委員正式召開，由委員會主席決定開會的時間。
‧ICSD技術委員為該委員會主席。
‧運動聯絡員（SLO）將負責安排會議室及翻譯。
‧運動聯絡員（SLO）負責聯絡所有委員會成員會議時間及地點。
‧ICSD技術委員將負責聯絡各國運動協會的隊經理（Competition Manager）（領隊）。

有關抗議及對抗議的處理結果，由運動聯絡員負責向大會總部（Games Headquarters GHQ）報告，ICSD技術主委負責向ICSD執委會報告。
9.7. 服裝

選手在進入比賽區之前，應先穿戴妥護胸、頭盔、護襠、護肘、護脛、手套及護牙套；護襠、護肘、護脛應穿著在道服內，選手應自行準備世界跆拳道聯盟（WTF）認可的防護裝備及個人使用的護牙套；頭上除了護盔以外，不可穿戴其他裝具。
9.9. 助聽器
在比賽期間嚴格禁止使用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
10. 技術會議
跆拳道技術會議舉行地點屆時公布。每一參賽國家協會可有2位隊職員出席，其中至少一位為聽障；如有必要時，可有1位翻譯員隨行。
修訂：2006年8月。
Technical Regulations –Taekwondo





Technical Regulations –Taekwondo





Technical Regulations –Taekwondo





Technical Regulations –Taekwondo





Technical Regulations –Taekwondo








